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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文件 
 

应用学院发〔2018〕27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教学实验
实训室（中心）工作档案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工

作档案管理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

2018年 6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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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教学实验 
实训室（中心）工作档案管理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档案管理，保证教学

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建设中材料的齐全、系统、规范，特制定本实

施细则。  

第二条  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工作档案是在实验室管理与

实验教学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，是对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工

作进行考查、总结交流的必要依据，是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建

设中不可缺少的文件材料。  

第三条  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工作档案管理原则根据教学

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工作的规律和特点，保持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，

使归档的文件材料能反映本单位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面貌。  

第四条  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工作档案内容  

1．学校下发的有关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工作的各种文件、

规章制度和资料；  

2．学院、系（部）及本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制定的各种规

章制度及建设规划、报审与批复文件；年度工作计划、总结等；  

3．历届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主任及相关实验人员的基本情

况，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称、专业分工、考核、奖惩、培训

等； 

4．实验实训用房及环境条件的相关资料；  

5．实验实训教学文件和资料：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、实验实训

教材（指导书）、实验实训室课表、实验实训考核标准、实验实训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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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卡、计算机题库、各类学生上课情况、学生实验实训报告、成绩

记录、实验实训项目开出情况记录、实验实训室工作记录、岗位日

志、实验实训室使用记录等；  

6．仪器设备、低值耐用品的台件、金额、帐卡，随机技术文件；

仪器设备的运行、维护保养、维修、报废等原始记录；大型仪器设

备管理人员名单、技术档案和开机使用记录等；  

7．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工作人员在实验教学、实习、科研、

技术开发等方面的项目数及其工作量；  

8．实验教学的全部技术文件，包括论文、专著、鉴定、专利、

获奖等情况；  

9．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开放计划、实施材料与总结；  

10．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工作的各种统计、报表等；  

11．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评估的内容和总结。  

第五条  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工作档案管理要求各教学实

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应指派一名工作人员兼管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

工作档案，每学期应将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工作中的文件材料

进行核对，检查是否齐全，做到随时收集、整理、编号登记、装订

成册，并填写归档日期。  

第六条  建立健全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工作档案的借阅、

交接制度。  

第七条  教学实验实训室（中心）要有安全措施，防止档案损

坏。 

第八条 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 

第九条  本实施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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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月 21日印发 
     


